
修平科技大學自治性學生團體課外活動輔導辦法 

民國 92年 6 月 19日 91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95年 10月 2日 95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年 6 月 29日 97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6月 21 日 99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誠正精新」校訓，在規定知識技能教學外，著重新生活再運

動的實踐，藉課外活動指導，從自我教育中，啟發學生自動、自發、自治的精

神，養成其自立自治及服務社會的能力，以期發揮教育功效，創立修平校風而

訂定。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課外活動以自治性學生團體方式進行，其目的： 

一、提倡學術研究，增加知識技能。 

二、激發自覺自律，養成公德心懷。 

三、增進服務能力，發展個別特長。 

四、培養領導才能，訓練合作精神。 

五、善用休閒時間，陶冶身心健康。 

第 三 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以能發揮教育功效為原則，其類型分： 

聯誼性、學藝性、康樂性、服務性、體育性、系學會等。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發起成立自治性學生團體時，應依下列步驟申請： 

一、發起領表－須有 15人以上興趣相同的同學聯合發起，先以書面向學務處課

外活動組申述其成立自治性學生團體之理由，自治性學生團體性質經核無

涉及色情、暴力、賭博性質，具正面積極意義且無相同類似組織時准予領

表辦理。 

二、填表申請－登記表填寫後檢附組織章程草案及徵求會員辦法，以及擬聘請

指導老師姓名，一併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核辨。 

三、徵求會員－申請經核准後，發起人等須積極展開籌備工作，公開進行徵求

會員或社、團、隊員。 

四、審核資格－籌備工作完成後，發起人應將會員名單報請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審核。 

五、領取證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轉陳校長核定後，填發該自治性學生團體登

記證暨自治性學生團體負責人當選證書，該自治性學生團體可於核准成立

之當學期展開各項活動及申請經費補助。 

第 五 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組織章程內容： 

一、自治性學生團體名稱。 

二、成立宗旨。 

三、會址（限設在校內）。 

四、會員資格及新會員申請入會手續（以本校學生為限）。 

五、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六、組織系統及各部門職掌。 

七、自治性學生團體負責人與幹部產生及罷免方法與程序和任期。 

八、權力和機構： 

（一）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程序，會期及職權。 

（二）幹事會－會期及職權。 

（三）監事會－會期及職權。 

九、經費來源。 

十、附則：通過本章程及修正時之程序。 



第 六 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負責人資格應具備的條件： 

一、上學期學業成績 70分以上與操行成 70分（乙等）以上者，或對自治性學

生團體有特殊才能貢獻者不在此限。 

二、在同一學期內，不得同時兼任兩個自治性學生團體負責人（班會例外）或

兼任自治性學生團體主要幹部職務者。 

第 七 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活動聘請指導老師之規定： 

一、自治性學生團體指導老師，以聘請具有該自治性學生團體發展專長者優

先，必要時申請學校延聘校外人士擔任。 

二、各自治性學生團體舉行會議或舉辦活動時，均應事前邀請各該自治性學生

團體指導老師出席指導。 

第 八 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組織活動之管理： 

一、各自治性學生團體依照本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成立後，應於每學期

結束前，參照學校行事曆，擬定其下學期活動計劃，繕寫 2 份，1 份自存，

1份陳報學務處核准，否則以擅自活動議處。 

二、各自治性學生團體舉辦活動或集會，以利用課餘時間或假日行之，其必須

使用上課時間者須事先經由學務處會同教務處轉陳校長核准，事後概不補

辦。 

三、各自治性學生團體活動場所，應儘量利用校內場地舉行，必要時，由學務

處課外活動組洽借校外場地舉行。 

四、各自治性學生團體舉辦各項活動之前，應先向學生自治會及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辦理活動申請，不得涉及色情、暴力、賭博性質之內容或表演，且為正

當休閒活動富積極意義，經核准後方得舉行，並應邀請學務處有關人員列席

指導，如遇時間、地點變更，亦須於事前辦理變更登記。 

五、各自治性學生團體活動，如果必須邀請校外人士作學術演講或指導，應於

活動申請時註明並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核簽，經校長批准後始可進行。 

六、自治性學生團體及學生不得直接對外行文，如需對外有所接洽或請求時，

應填表申請，並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上陳經校長批准後，由學校行文辦理。 

七、各自治性學生團體之啟事、公告、海報等應事前送學生自治會及學務處課

外活動組加蓋登記章，然後用圖釘或膠帶張貼於規定的自治性學生團體公

告欄內。 

八、各自治性學生團體活動或出版刊物、壁報、公告、啟事及海報等內容，不

得超越校規及政府法令之範圍，不得有違反國策或批評教職員與同學之言

論，且不得干涉學校行政或有秘密活動之行為。 

九、各自治性學生團體出版刊物、壁報及印刷文件（包括節目單、說明書、簡

報等），須於繕寫付印前 1週填具刊物文稿送審表連同原稿送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審核後方能付印，其學術刊物原稿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送其指導教

授審查簽章後付印，所有印好刊物，應先檢 2份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複審

內容無錯誤留存備查後，始能分發或張貼。 

十、各自治性學生團體刊物稿件未經送審而擅自出刊者，或已審查而編校錯誤

者，視情節輕重議處之。 

十一、各自治性學生團體刊物及公告、啟事等文字（外文例外），應由上而下，

由左而右。 

十二、各自治性學生團體舉辦各種活動、集會或同樂晚會，應填紀錄表送學務

處課外活動組核議獎懲。 

十三、各自治性學生團體會議一律依照民權初步及內政部頒佈之會議規範進行。 



十四、各自治性學生團體負責人及幹部，應出席學務處召開之自治性學生團體

相關會議，商討有關課外活動，溝通自治性學生團體間之聯繫，未經准

假而缺席者，視情節輕重議處之。 

十五、各自治性學生團體應於學期結束前，將一學期來活動情形詳加檢討，列

表送學務處核備，其活動資料照片及賬冊、會議記錄與文件等，應妥慎

保管列入移交。 

十六、各自治性學生團體提出各項申請及陳其報告時，應經由指導老師、學生

自治會、課外活動組、學生事務長、校長等層級核辦，不得越級逕陳，

否則不予受理，並取消其活動。 

第 九 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經費籌措與報銷之規定： 

一、經費來源包括：徵收會員會費，出版刊物徵收廣告費，經學務處同意而接

受校內外熱心人士之自動捐助，以及由學務處簽准的學校補助。 

二、應以有限的經費，發揮最大效用，建立會計制度，編列預算及控制預算應

量入為出並求節餘。 

三、各自治性學生團體支用經費時，均須取得商號正式發票或收據，貼足印花，

票據買受人名稱處應書寫「修平科技大學」，以憑報銷，其無法取據之少

數支出，可憑學生自治會的支出證明單，送請指導老師簽章報銷。 

四、各自治性學生團體辦完活動後，應於 2週內辦理報銷手續，逾期未報者，

視情節輕重議處，並限期報銷，如仍故違者，其負責人及承辦人記小過乙

次，該自治性學生團體並停止各項經費補助一學期，若有積欠財物，由學

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負責清償手續。 

五、各自治性學生團體應於每學期自治性學生團體評鑑觀摩前，辦理全期收支

決算，列表 3份，1份送學務處核備，1份自行存查，1份自行公布。 

第 十 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借用活動場所及器材之規定： 

一、各自治性學生團體需借用校內外場地活動時，事前應填表報請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代為洽借，用後必須負責清掃，將桌椅等佈置恢復原狀，並關閉水

電及門窗，同時向該場所管理人交待清楚，並向場地單位面致謝意。 

二、各自治性學生團體向校內外借用器材時，須填借用單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登記核借，用畢立即歸還並致謝意。 

三、各自治性學生團體如有借用場所及器材，損壞或遺失，均應負責照價賠償，

其逾期不還或損壞不賠償者，將根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議處，並向其家長

追償之。 

第十一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異動注意事項： 

一、各自治性學生團體之會員及幹部，如有異動，須向學生自治會及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登記。 

二、各自治性學生團體因故停止運作時，須向學生自治會提出書面申請，陳送學

務處課外活動組，經學務處核准並辦理財產登記代管及財務交接手續後撤銷

登記。 

三、各自治性學生團體徵求新會、社、團、隊員，應於每學期開始註冊時，依新

社員登記辦法辦理之。 

四、各自治性學生團體以每學年改選 1次為原則，改選工作應於第 2學期末完成，

新舊任負責人移交時，應請學務處派員監交。 

第十二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活動經費補助： 

一、自治性學生團體之經費補助來源： 

（一）學生會會費。 

（二）學輔專款。 



（三）外界樂捐。 

二、社團活動之經費補助來源： 

（一）社費。 

（二）學生會會費。 

（三）學輔補助款。 

（四）外界樂捐。 

第 十三 條  本校自治性學生團體活動成績考核之獎懲規定標準依據本校「社團評鑑觀摩

實施要點」辦理。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